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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臺北市市府路1號南區4樓
承辦人：魏曾吉弘
電話：02-27208889轉8443
電子信箱：bm1835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11305641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21966791_1113056410_1_ATTACH1.pdf、

21966791_1113056410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解釋有關違章建築經強制拆除後，於相同地址

（不同樓層）再予拆後重建之行為是否構成違反建築法第

95條之拆後重建罪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111年7月13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11081242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本案納入本局111年度臺北市建築管理法規彙編第46號，目

錄第六組編號第001號；網路網址：www.dba.tcg.gov.

tw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、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
副本：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建照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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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
號(營建署)

聯絡人：蔡瑞艇

聯絡電話：02-87712698

電子郵件：104042@cpami.gov.tw

傳真：02-87712709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內授營建管字第111081242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111149034_1110812428_111D2024844-01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局函詢違章建築經強制拆除後，於相同地址（不同

樓層）再予拆後重建之行為是否構成違反建築法第95條之

拆後重建罪疑義1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貴局111年6月22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116148240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按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2條、第5條規定規定：「本辦法所

稱之違章建築，為建築法適用地區內，依法應申請當地主

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方能建築，而擅自建築

之建築物。」，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，應於

接到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報告之日起五日內實施勘查，認定

必須拆除者，應即拆除之。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，通

知違建人於收到通知後三十日內，依建築法第三十條之規

定補行申請執照。違建人之申請執照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

辦申領執照手續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應拆

除之。」另按建築法第95條規定：「依本法規定強制拆除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都市發展局 1110713

*BCAA111305641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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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之建築物，違反規定重建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
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」

三、次查法務部90年2月2日法九十律字第000300號函（如附

件）所示，建築法第95條之罪，須重建人對「該地點曾有

違章建築經依法拆除之事實」有所認識，始能成立。其

「強制拆除」之認定，應以「經主管機關實際執行強制拆

除之行為（事實）」為準，以符罪刑法定主義之原則。

四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依法針對通報之違章建

築實施勘查，認定其違章建築範圍相關資訊（含地址(地

號)、位置、尺寸、材質、類別、建築執照、……等）以確

認違章建築標的地點，作為該案後續執行裁處、列管之依

據。違章建築列管案件地點涉及重建事宜，倘符上開法務

部90年2月2日函釋意旨，自係具違反建築法第95條強制拆

除後重建事證，則依該法辦理。另違章建築案件視其勘查

個案認定事證分別列管，非以同一違建人或同一地址即認

屬為同一列管違章建築案件（如同一地址即可能於不同時

期，分別有前院、後院、陽臺、夾層或頂樓等不同地點屬

性之各別違章建築列管案件），併予釐清。

五、旨揭疑義涉及個案事實認定，為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權責，

請依上開法令規定及函釋意旨，就個案事實本於職權核

處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副本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、7特設機關-1、8特設機關-2(營建署)、本部營建署(資

訊室(請協助刊登最新消息/解釋函彙編)、建築管理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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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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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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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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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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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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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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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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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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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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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供
二
頁
)

h
趴
純
穆
崑



「
經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實
際
執
行
強
制
拆
除
之
行
為
」
為
斷
。
按
本
條
立
法
意
匕
日
依
建
築
法
修

正
草
案
總
說
明
(
民
國
六
十
年
)
三
、
修
正
重
點
第
八
章
罰
則
稱
條
為
貫
徹
政
令
，
通
止
達

建
，
增
訂
違
反
本
法
規
定
經
制
止
不
從
者
處
刑
及
沒
入
其
建
築
材
料
之
處
罰
，
因
原
法
並
無

該
項
規
定
，
以
致
違
章
建
築
屢
拆
屢
建
，
政
府
人
員
疲
於
奔
命
，
所
耗
費
財
力
人
力
，
亦
復

不
可
勝
計
。
然
，
有
關
「
強
制
拆
除
」
之
認
定
為
何
尚
有
疑
義
，
因
其
認
定
事
涉
人
民
刑
罰
之

有
無
'
，
如
何
之
處
較
為
妥
過
?
敬
請
息
示
卓
見
憑
辨
。

正
本.. 

法
務
部

副
本.. 

本
部
法
規
委
員
會
、
本
部
營
建
署
(
建
築
管
理
組
)部

長
說

依
權
貴
劃
分
規
定
授
權
業
務
主
管
決
行第

二
頁
(
共
二
頁
)


	北市都授建字第1113056410號
	北市都授建字第1113056410號(附件1)
	北市都授建字第1113056410號(附件2)
	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
	行政函釋

	空白頁面


